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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769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靜敏等 19 人，有鑒於國內近期性平事件頻傳，然

我國對於性騷擾防治之申訴管道、防治措施及申訴者之保障

於立法上仍有疏漏；對於違反性騷擾之申訴人友善的申訴環

境、疏於推行及執行性騷擾事件防治措施、性騷擾加害者等

相關事項等提高罰則。是為有效防止性騷擾案件，並增進性

平意識，爰擬具「性騷擾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靜敏   

連署人：陳培瑜  邱志偉  鍾佳濱  洪申翰  江永昌  

羅致政  蔡易餘  陳秀寳  吳玉琴  陳歐珀  

李德維  王美惠  羅美玲  郭國文  許智傑  

高嘉瑜  林昶佐  趙天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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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我國性騷擾防治法已定義所謂的性騷擾，包括「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減損他人人格尊嚴」，

但是在整體規範文意上，性騷擾防治法所規範的仍然偏向於對「特定人」的性騷擾，然在科

技日新月異發展下，針對各職業類別或可辨別身分之勞工之嚴重性別歧視言論。（修正條文

第二條） 

二、將本法主管機關修正為衛生福利部。（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現行條文性騷擾防治之申訴管道與防治措施無法全面保障性騷擾之防治，爰增訂組織成員、受

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為十人以下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授權予地方政府設置性騷擾申訴管

道，使性騷擾防治更加有效落實。（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現行條文中惟明訂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偵查或審

理程序中，為申訴、告訴、告發、提起訴訟、作證、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不得為

不當之差別待遇，然「不當之差別待遇」用詞及定義皆過於模糊，爰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七十

四條第二項，明訂不得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

益，以茲明確。（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為保障性騷擾事件申訴人之身分資料保密，及受理檢舉案件之主管機關對案件保密，爰參酌勞

動基準法第七十四條第五項至第七項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六、現行條文中，對於性騷擾事件相關罰則過輕，為能有效保障受害者權益，故提高相關罰則，來

提升整體社會對性騷擾事件之重視及對加害人有效嚇阻。（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

） 

七、違反本法第七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因現行罰則過輕，爰參酌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將罰

鍰提高至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八、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為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爰參酌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

將現行罰鍰提高至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九、違反本法第十二條規定者，現行罰則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因罰則過輕，無

法端本正源，故參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提高至處新臺幣提高至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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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性騷擾，係

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

、各職業類別或可辨別身分

之勞工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

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

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有

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

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

辱、仇恨性之言行，或以

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

尊嚴、各職業類別或可辨

別身分之勞工之尊嚴，或

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

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

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或

正常生活之進行。 

第二條 本法所稱性騷擾，係

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

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

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

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有

關權益之條件。 

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

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

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

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

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

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

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或

正常生活之進行。 

一、各職業類別泛指行政院主

計總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所列的行業類別或

可辨別身分之勞工。 

二、鑒於過去網路上流傳一部

嚴重詆毀護理師的影片，不

僅藐視護理專業，還在影片

結尾用猥褻的表情加上自淫

的手勢問「手天使」是不是

護理師的工作範圍，嚴重打

擊護理人員的工作士氣，且

貶損護理人員的人格及職業

尊嚴。 

三、性騷擾防治法確實有定義

所謂的性騷擾，包括「以歧

視、侮辱之言行，減損他人

人格尊嚴」，但在整體規範

文意上，性騷擾防治法所規

範的仍然偏向於對「特定人

」的性騷擾，然在科技日新

月異發展下，利用針對各職

業類別或可辨別身分之勞工

之嚴重性別歧視言論在網路

上賺取點閱率的行為比比皆

是，而在網路平台上散布性

別歧視、侮辱、仇恨性之言

行或影片，所製造之敵意環

境負面影響遠大於傳統。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及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現行性騷擾防治法中央主管機

關為內政部，然因政府組織改

造，爰修正本法中央主管機關

為衛生福利部。 

第七條 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性騷

擾行為之發生。於知悉有性

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七條 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或僱用人，應防治性騷

擾行為之發生。於知悉有性

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一、第二項內文酌作文字修正

；第一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二、為避免企業為規避法條，

於僱用人員數上，特意聘用

少於法定人數員工，故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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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組織成員、受僱

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十人

以上者，應設立申訴管道協

調處理；其人數達三十人以

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

施，並公開揭示之。 

第一項組織成員、受僱

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為十人

以下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授

權地方政府應設立申訴管道

協助處理。 

為預防與處理性騷擾事

件，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性

騷擾防治之準則；其內容應

包括性騷擾防治原則、申訴

管道、懲處辦法、教育訓練

方案及其他相關措施。 

前項組織成員、受僱人

或受服務人員人數達十人以

上者，應設立申訴管道協調

處理；其人數達三十人以上

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

，並公開揭示之。 

為預防與處理性騷擾事

件，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性

騷擾防治之準則；其內容應

包括性騷擾防治原則、申訴

管道、懲處辦法、教育訓練

方案及其他相關措施。 

行條文規定之服務人數達十

人以上應設立申訴管道；服

務人數達三十人以上之企業

，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

如因拘泥於法規上人員數目

上之規定，將對性騷擾防治

推行造成阻力。 

三、爰增訂第二項「第一項組

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

員人數為十人以下者，中央

主管機關應授權地方政府應

設立申訴管道協助處理。」

促進社會性別平權推動。 

第十條 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僱用人對於在性騷擾

事件申訴、調查、偵查或審

理程序中，為申訴、告訴、

告發、提起訴訟、作證、提

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

，不得予以霸凌、解僱、降

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

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

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違反前項規定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 

第十條 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僱用人對於在性騷擾

事件申訴、調查、偵查或審

理程序中，為申訴、告訴、

告發、提起訴訟、作證、提

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

，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違反前項規定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 

一、第一項內文未修正。 

二、現行條文規定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僱用人不得

對申訴、告訴、告發、提起

訴訟、作證、提供協助或其

他參與行為之人有不當之差

別待遇；惟「不當之差別待

遇」定義用字皆過於模糊，

爰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明訂不得予以解

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

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

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

分。 

三、對於霸凌之定義，故參酌

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第三條第

一項第四款，指個人或集體

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

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

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

、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

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

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

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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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

行。 

第十三條 性騷擾事件，被害

人與加害人之間無權勢關係

，被害人除可依相關法律請

求協助外，並得於事件發生

後七年內，向加害人所屬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僱

用人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申訴。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與

加害人之間關係具有權勢關

係，被害人除可依相關法律

請求協助外，並得於事件發

生後十年內，向加害人所屬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

僱用人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第一項及第二項，若事

件發生時為未成年，不在此

限，得於被害人成年後三年

內提出申訴。 

前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受理申訴後，應即

將該案件移送加害人所屬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

用人調查，並予錄案列管；

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

僱用人時，應移請事件發生

地警察機關調查。 

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應於申訴或移

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開始調

查，並應於二個月內調查完

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並應通知當事人。 

前項調查結果應以書面

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逾期未完成調查

第十三條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

除可依相關法律請求協助外

，並得於事件發生後一年內

，向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僱用人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

出申訴。 

前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受理申訴後，應即

將該案件移送加害人所屬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

用人調查，並予錄案列管；

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有無所屬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

僱用人時，應移請事件發生

地警察機關調查。 

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應於申訴或移

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開始調

查，並應於二個月內調查完

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並應通知當事人。 

前項調查結果應以書面

通知當事人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逾期未完成調查

或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

，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

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或

再申訴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 

一、根據衛生福利部調查統計

，非職場校園性騷擾，加害

人以「陌生人」占 70.3%為

最高，然現行性騷擾防治法

為維護證據，原先設計以一

年為申訴期限。然實務上卻

因時間限制關係，被害人經

常來不及提出申訴，因而導

致加害人消遙法外，爰將申

訴期限延長至七至十年。再

者，考量未成年為性騷擾事

件之被害人，遭受性騷擾或

遭受權勢性騷擾，在事發當

下無法提出申訴，爰新增第

三項，說明事件發生時為未

成年，得於被害人成年後三

年內提出申訴。 

二、權勢性騷擾定義，參酌中

華民國刑法第二二八條第一

項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

、教育、訓練、救濟、醫療

、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

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

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

騷擾者。 

三、現行條文未對性騷擾案件

的申訴人，有明確的身分保

密規定，故為確保申訴性騷

擾案件之申訴人之身分保密

，爰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七十

四條第五項至第七項之規定

，新增本條文第九至第十一

項，以茲確保申訴人身分保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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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當事人不服其調查結果者

，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

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或

再申訴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不予受理。 

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應

對申訴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

，不得洩漏足以識別其身分

之資訊。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公

務員應依法追究刑事與行政

責任外，對因此受有損害之

勞工，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

之保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二十條 對他人為性騷擾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條 對他人為性騷擾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提高現行罰則，將現行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提高至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

項後段、第二項規定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

正仍不改正者，得按次連續

處罰。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

項後段、第二項規定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正

仍不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 

提高現行罰則，參酌性別平等

工作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

，將現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提高至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第二十三條 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為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正

第二十三條 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或僱用人為第十條

第一項規定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經通知限期改正仍不改正

提高現行罰則，參酌性別平等

工作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

，將現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提高至處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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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改正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 

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十二條規

定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

第十二條之物品或採行其他

必要之處置。其經通知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十二條規

定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

第十二條之物品或採行其他

必要之處置。其經通知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 

提高現行罰則，參酌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將現行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提高至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

鍰。 

第二十五條 意圖性騷擾，乘

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

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

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

論。 

第二十五條 意圖性騷擾，乘

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

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

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

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

論。 

提高有期徒刑之刑責及併科罰

金之金額；條文修正將違反本

條文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五條之一 違反本法前

項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

為累犯者，得加重刑罰至二

分之一。 

 一、本條新增。 

二、經調查，性騷擾多為累犯

，為達有效嚇阻效果，故新

增此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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